附件
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推选单位承诺书

我单位作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）的推选单位，对申请人            承担主体管理责任，现郑重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注册于内蒙古           （盟市）          （旗县区），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地址），具备国家留学基金委关于推选单位的资质要求。

二、申请人           为我单位正式工作人员，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已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签订了为期     年的正式劳动合同/聘用合同（由企事业单位填写），并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开始缴纳社会保险，截至目前已缴纳     个月。

三、按照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》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相关项目选派办法，我单位对申请人           的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行、学术诚信、身心健康情况、申请资格、综合素质、发展潜力、出国留学必要性、学习计划可行性等方面和申请项目的具体要求进行了严格审核，并出具了有针对性的推荐意见，承诺了解并按照规定履行对申请人的跟踪管理职责。

四、我单位报送推荐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中的签字、填写内容及所提供的支撑材料均真实有效。所提供的材料如存在不真实、弄虚作假或刻意隐瞒的行为，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承诺时间：
4

